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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查田定产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次新建构，它不仅影响到土改中阶级的
划分，而且还使新生的国家全面掌控了土地资源，确立了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依
据，并为合作化运动中土地入社以及包工包产的推行奠定了基础。本文考察了建国
初期中南区查田定产的推行概况、推行方法和组织领导机构，分析了查田定产的源
起、影响以及不足。 

关键词：中南区／查田定产／农业税／国家—农民 
 

    土地改革中，划分阶级和没收分配对于农村各阶级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广大的新解放区而言，造成这种影响的重要环节之一便是查田定产。在农民的
视野中，“土改是严肃的阶级斗争，查田定产是农民内部的问题和农民与政府的问
题。”[1]土改将土地分给了农民，而查田定产则使得新生的政权得以全面掌控了最
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并确立起了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依据，从而成为国
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的重要路径，建构起国家与农民直接发生关联的新型关系。 

按照官方的解释，所谓的“查田就是要把过去隐瞒的土地，清查出来，把过去面
积宽窄不一及计算单位不同的田、地、土都统一按照市亩计算。”[2](p7)所谓“定
产”，“是以县为单位，统一订定各等土地的每亩常年应产量，如果只以区为单位
合并地等的话，县里就要统一分区定产。”[2](P10)建国后在老区、新区都进行了
查田定产，各地情况不同，由于资料所限，本文将范围限定在中南区。中南区是新
解放区，可以作为中共在新解放区推行查田定产的典型。 

 
一、中南区查田定产的过程 

 
    建国前，国民政府为了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曾试图对农村土地进行系统清
查，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流产。其间，中共曾经在老解放区领导基层群众开展了一些
反对地主瞒田地、瞒产量、转嫁负担的斗争和评定产量运动，但是当时没有掌握全
国政权，一般规模不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政权在广大的新解放区推行了查田定产运动。中
南区的查田评产主要是在三个阶段完成的：减租减息、结合土改进行查评和独立于
土改进程以及作为政治运动的大规模查田定产运动。 
    在未土改之前，中南区的查田定产主要是和减租减息特别是农业税征收结合在
一起的，从而有利于贯彻依率计征政策，并为土改打下基础。土改时，查田定产则
是结合土改来推行的。1951年3月12日，中南军政委员会颁发《关于结合土改查实田
亩的决定》，指出：“凡土改区应结合土改时划阶级、反黑瞒、没收、征收、分
配、发临时地照与土地证时，进行查实耕地亩数，查清耕地类别，土地计算均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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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240弓)为标准，逐级上报，使所有田地悉数实报，如有不实者，发动群众进行查
田，采用重点清丈，以逐步消灭黑田，对耕地种类应分清耕地性质与优劣”[3]
(P11)。中南区的工作重点在于结合土改“查实耕地亩数，查清耕地类别”，而此时
中央政府尚未有统一规定。 

1951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制定并颁布了《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
要》，规定：“老区要在今明两年内查清田亩、订实产量，并固定其产量；新区自
土地改革之年起，争取三、四年内查实田亩、订实产量，并固定其产量。产量固定
之后，除因土地自然条件的变化(如水冲、沙压等)及法令别有规定者外，不得随意
变动。”[3](p1)1951年6月21日政务院颁发《关于1951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除
规定了不同地区的征收办法外，并明确规定，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须
依照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所发《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指导各省(市)人
民政府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推行查田定产工作。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指示，
1952年农业税工作的总方针是“贯彻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逐步实现统
一累进，并取消一切附加。”[4](P116)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中南军政委员会在1952
年8月1日作出决定，要在中南区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查田定产运动，要求“各级人民
政府，应把这一工作当做严重的政治任务，像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一样，集中注意，
领导这一运动。”并规定“今年夏收基本结束，秋收尚未到来之前，应利用8、9、
10三个月时间，以查田定产为农村的中心工作。”在此时问内，“土地改革覆查工
作，可暂时停止，推至冬季进行，但可以结合查田定产运动，查实田亩，进行颁发
土地证工作。”中共中央中南局，为了保证这一决定的全部实施，也同时向各级党
的组织发出通知，号召所有共产党员，都应按照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去进行工
作，“不得有所违反”。[2](p1)，从此，在中南区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查田定产
运动。当时的查田以市亩为单位、以土地的常年应产量①为定产标准。作为由上层
号召发起的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中南区的查定主要集中在1952年完成，当然有些
地方的土改复查到1953年春才结束，土改复查中也有部分的查定。 

 
二、查田定产的推行方式 

 
    查田定产在推行过程中有多种方式和严密的组织领导机构。 
    1950年以前的农业税查田评产工作，全国各地大都采用在各乡之内发动群众
“自报公议”和“民主评议”的方法。这种评议最大的缺点是很难使广大地区的负
担都趋于平衡。有些地区采用了“联乡评议”，“流动勘察”等方法，来改变了这
种不平衡的状态，但尚未创造出一套比较完整可以大量推行的经验。1950年秋征
中，浙江省人民政府提出了“调查定产，结合评议”的新方法，经过实践，“政府
调查定产，结合民主评议”的方法，适用于新区、老区、平原、山地，因而被广为
推行。 
    在查田定产的操作过程中，中南区则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一些查评手段和方
法。湖北省新洲县在1951年秋征时，首先结合秋征，提出一系列口号，进行反复的
思想宣传，“田地不报清，分田、完粮不公平”，“一人瞒田，大家吃亏”，“地
主瞒田，农民吃亏”，“秋征查瞒田，秋后好分田”，“地主瞒田一大片，穷人瞒
田一条线”，“自报光荣，自报不罚”，“查好田，评好产，负担公平好生产”等
口号，打通群众顾虑，进行爱国教育。[5]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根据该县档案文献
记载，主要有三种： 
    1．培养典型，个别串连，动员自报：如金台区万福村中农林太山原有田亩3斗6
升，只报2斗1升，经过林九伢动员，叫他报出来，并把现在翻身光景，个人与祖国
的对比，打通了他的思想，报出了瞒田。金台区万福村群众经过政治思想动员，结
合算细帐办法，报出了田地13石9斗7升半。 

2．斗争地主，迫使地主报出瞒田：辛冲区五福村经过斗争地主王子如、王九
如，当场斗出2石多田；其他地主怕挨斗争，纷纷报出瞒田，工作逐渐顺利开展，共
计查出田亩(连报在内)21石2斗9升。 

3．评议产量：通过查评委员会，根据不同地区、地势、水利差别、土质好坏、
耕种习惯，划片分类、并等，确定产量，然后召开群众大会，吸收意见，才得通
过。[5] 
    但是，该县在查田定产过程中也曾发生严重的错误倾向，如强迫报田、踩丈、
五家连坐、比田亩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新洲区涂河村区干邱火成，召开群众大



会时，把门一关，要群众报田，并说：“报田的回去，不报田的不准走”。结果群
众不满，田亩未报出。辛冲区三合村干部主观包办，普遍踩丈，结果比1950年的田
亩还要少。有的依靠少数积极分子，按蚯评产或用五家连坐的强迫命令作法。张店
区永立村，用比田亩的办法查田，在全村代表会上不掌握原则，让代表下畈踩田，
加了贫农张幼伢(晚期血吸虫病患者)7升田，张极为生气和不满，于是上吊以至身
亡。[5] 
    在中南区掀起的大规模的查田定产运动中，为了广泛深入地做好查田定产宣传
动员工作，使县、区、乡参加查田定产工作以及各级工作队的干部学会查田定产工
作的具体做法，1952年9月1日，中南军政委员会编印《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手册》
第四辑，还介绍了几种查田与定产的方法。 
    查田的方法 
    自报抽丈法：号召群众将过去没有查清或登记不公的田地自觉的报出来，各户
自报之后，再以组或以乡为单位进行评议，自报评议后再抽丈(丈量一部分土地)。
抽丈后，把丈量的土地和原来的土地相比较，看二者土地的一亩之间相差多少，找
出一个比例来，其他没有经过抽丈的土地，也按照这个比例折合。但是运用这种折
合办法的局限是：习惯亩的大小都差不多才行，如果习惯亩本身有大有小，只抽丈
了一小部份，就把全部田亩都按同一比例折合，是会与实际面积大有出入的。 
    普遍丈量法：在丈量土地之前，县里必须按照上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市尺标准，
统一制好竹篾尺子和一些应用的表册，发给各乡；把各乡参加丈田工作的干部和技
术人员，加以短期训练；统一规定土地丈量的范围。 
    将国民党的测量材料，加以改造利用，并注意一些新的变化，如：土地所有者
的变化、地块的分割和整合、土地种类的变化、原来的等级错误以及其他一些自然
条件的变化。 
    定产的方法 
    定产的基本方法，第一步评定地等，第二步调查定产，或者说：乡评等、区并
等、县定产。所谓评“地等”，就是按田地的好坏，分成不同的等级，这个田地等
级，由乡里评议。所谓“并等”，就是把全乡(或全区)各乡所划的地等，经过比评
以后，加以合并，成为统一的等级。 
    查田定产的步骤 
    为了顺利推进查田定产，中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乡、区、县的职责和权限，设计
了查田定产的七个步骤。第一步：准备工作，主要是乡里进行宣传动员；第二步：
划分地等，乡将土地划分成很多等级，在平原地区划片分等，而在山区则立标准
地；第三步：全区合并地等，即将全区的各乡田地等级，经过相互比较以后，穿插
合并起来，排成全区的统一的等级；第四步：区拟定定产方案并上报县查核；第五
步：县统一定产；第六步：召开代表会议，把定产方案贯彻到群众中去；第七步：
征求群众意见，登记造册。最后是归户造册，所谓“归户造册”，就是把每一块田
地最后所订的产量，填到以户为单位的“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上，并要把清
册上各个项目都要填好，最后还要统计一张全乡的总表，报告县里，听候县里布置
编册造串工作。[2](p15)这样的设计表明：乡、区、县各级权责分明，而且此时查
评工作的重点在定产，产量确定之后的一个非常有利的后果是便于国家农业税的征
收。 
    谈论整个中南区查田定产的推行，似嫌空泛，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湖北省新洲县
查田定产的推行情况。 
    新洲县的查田定产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查田采用树立标准亩，展开自报互评，
结合抽查抽丈的方法，整个过程伴随着对农民反复的思想发动。定产的情况则复杂
得多，首先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在全县查田开始的同时，即指定专人负责整理
历年秋征及土改等有关的历史材料，以作为定产的参考资料。为了充分了解情况，
1952年9月12日，县查田定产办公室召开12个区25个乡的农民代表会议，根据自然条
件和种植习惯，划分全县各乡类型。随后进入了典型调查阶段，全县选择了4个平原
乡和5个丘陵乡，由县查田定产办公室抽调13个干部组织4个小组，分赴各地进行为
期6天的实地调查。经过典型调查、个别访问、分村召开老农座谈会，并结合重点抽
丈，提出了各地类型的不同土质和应分的等级及各等常年应产量的初步意见。9月25
日，召开了全体查田定产委员会议，吸收各区财粮助理员出席参加，会议拟定了不
同类等及各等常年应产量的初步方案。最后由县并等定产。[6]整个过程基本上循着
“乡评等，区并等，县定产”的思路。根据新洲县的自然条件和种植习惯，全县共



分为12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常年应产量分别予以确定。当时以市亩为单位，产量是
以稻谷计算的。一等：770斤；二等：700斤；三等：630斤；四等：550斤；五等：
500斤；六等：440斤；七等：390斤；八等：330斤；九等：290斤；十等：240斤；
十一等：200斤；十二等：150斤。[5](10)各等土地的土质等情况，则另有规定。 
    查田定产的组织领导机构 

整个查田定产有严密的领导和组织机构。根据中央1951年6月《农业税查田定产
工作实施纲要》的规定和设计，查评工作的领导机构设置一般分为三级，即乡(村)
农业税调查评议委员会、县查田定产委员会、省查田定产委员会，分别有不同的职
责和权限： 

乡(村)农业税调查评议委员会：负责调查农业人口、土地亩数；划分土地类别，
评定土地等级；编造农业税土地清册；并根据县人民政府公告的各类各等土地的标
准产量，计算各户农业收入，编造农业税分户清册。 

县查田定产委员会：负责订定各类各等土地的标准常年应产量；协助县人民政府
审查各区、乡(村)农业税土地清册及分户清册，掌握区与区、乡(村)与乡(村)土地
产量的平衡；编造县农业税分乡(村)清册。 

省查田定产委员会：负责推动各县查田定产工作，训练干部，传播经验，审查县
农业税的分乡(村)清册：掌握县与县土地产量的平衡，编造省农业税的分县清册；
必要时，得指定有关县、区、乡(村)组织联合勘查评议委员会，联合勘订和调整
县、区、乡(村)间交界地区的土地产量。[3](P2-3) 
    湖北省新洲县为了推进查田定产，成立了查田定产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县
政府、县委及各有关单位干部组成，统一掌握情况，集中处理问题，自上至下责成
专人负责，由乡到区、区到县、县到专署，建立严格的逐级汇报制度。按照新洲县
政府1952年7月《查田定产工作计划草案》的规划，区建立查田定产委员会，乡以农
会为基础，吸收村长、民兵、青年团、妇女委员、劳动模范、公正老农、积极分
子、民小教员、在乡知识分子等，组织查田定产调查评议委员会，下设统计、查
评、宣传、调解、清丈等小组。区乡各组织联评委员会。县对于参与人员的培训、
伙食标准、所需笔墨的数量、绳子、尺子的规格、表格及其填写都有相应的规定。
[7]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威被打倒，地主与富农不仅在经济上被剥
夺，而且在政治上被压制，一般无法进入新生的乡村政权组织。而进入新生的乡村
政权的首要条件就是对新政治体制的忠诚，其外在表现就是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上级
的政策。在查田定产的推行中，国家以政治标准选拔进入领导机构的人员，同时，
对这些人提出了特殊要求，要求他们起模范带头作用，查田定产的推行，通常都是
从干部及积极分子开始的。这样，国家意志在基层找到并培养与锻炼了自己的合适
执行者，从而使自己的政令能够畅通，通过他们使国家意志能够达到广大农民这一
层面。查田定产的推行过程，也是一个国家权力和国家意志向乡村社会渗透的过
程。 

 
三、查田定产与国家—农民关系的新建构 

 
中共推行查田定产的成因，按照官方的解释，简单地说，“查清田亩，定实产

数”是“为贯彻农业税依率计征，达到合理负担，并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3]
(p1)

将查田定产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我们不难发现，有几种因素推动了查田定产
的推行： 
    其一，顺利推进土地改革的需要。广大新区的土改是在建国后推行的，土改
中，划分阶级、土地的没收、征收、分配，面对的一个首要问题是田地的数量问
题，只有掌握了田亩的数量，划分阶级才有合法性的依据，贫雇农分配土地才能合
理满意。而且，广大新解放区，已经或者正在推行土改，为查定提供了绝好的时
机。一般新区，在诉苦、划阶级过程中，已把地主的瞒田清查出来；在分配土地过
程中，已把贫农的土地大体弄清；在颁发土地证的时候，则对中农的土地也有一个
大体的了解。 
    其二，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新政权建立之初，经过了长期战争破坏，百废
待兴，而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税就成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
建国之初，广大新区实行累进税制，只有查实田地亩数，确切订定常年应产量，农



业税征收工作才能有确切的保证，新政权必须掌控全国的农业资源、田亩数，以便
征税。因而查田定产成为农业税工作的基础。而在广大新区，随着土改的逐渐展
开，不断查出黑田和瞒田，完成土地改革较早的河南省，1951年在57％的地区丈量
了田地，即增加田地1520万亩，比原有田地增加了17．75％；广西省宾阳县丈量了
一部份地区，田地即超过原有土地的30％；[2](p1)隆安县也只丈量了一部份地区，
增加的田地达到94％；湖南省零陵专区只初步的查田定产，即增加田地151万亩，增
加产量5万万斤，田地和产量都比查田定产前增加了46％。[2](p2)查田定产增加了
国家掌控的田地面积和产量，有利于国家增加税收。 
    其三，合理负担农业税、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需要。土改后，发展生产和负
担公平合理是农民的迫切要求，负担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政府
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建国后的广大新区，根据常年应产量，实行累进制税收政策，
查清田亩，评定常年应产量之后，没有特殊情况，其结果一般是不轻易改变的，这
使得农民能够按照自己耕地的量和质计算交税数目，进而合理安排其家庭收支比
例。1950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了《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
例》，规定在农业税征收的过程中，关于“农业收入的计算，以土地的常年应产量
为标准”，而且，“同等的土地，因勤劳耕作、善于经营或种植经济作物，其收获
量超过常年应产量者，仍照常年应产量计算，不多计；因怠于耕作，其收获量不及
常年应产量者，亦照常年应产量计算，不少计”。[8](p344)按照中央的规定，农业
税按常年应产量征收，勤劳增产者不增税，怠于耕作者不减税。政务院《关于1951
年农林生产的决定》中又强调了这一政策，“对因善于经营、勤劳耕作和改良技术
而超过常年应产量者，其超过部分不增加公粮负担；因怠于耕作，其产量不及常年
应产量者，其应纳公粮不予减少。”[9](P29)。而当时许多地方，田亩没有查清，
田亩产量则是每到征税时节，临时评订，所以即使政府事先宣布了税法、税率，农
民仍往往算不出自己交税的数目，这势必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订产没一定，
生产不起劲”。[2](p3)因此，只有彻底查实黑田黑地，查实田亩，订定产量，才能
平衡负担，才能改变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经过土
地的没收、征收、分配，农村地权有很大变化，亟需结合土地改革查实田亩，重新
编造土地册，给农业税征收工作打下基础。 
    其四，为了减轻地方人民政府在农业税工作方面的负担。在地亩查清，产量固
定之前，农业税的调查每年搞查田定产，地方的区乡干部为此非常苦恼，“年年
查，季季评，评得我们脑壳痛。”[2](p3)而地亩查清，产量固定之后，农业税征收
工作将成为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一般日常的登记工作，征收工作亦将因此而大形
简化。 
    查田定产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查田定产是新型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次新
建构。查田定产使得新生的人民政权全面掌控了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土地资源，确
立了国家直接向个体小农征收农业税的依据。 
    田地数量和评定产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业税的征收，关系到每个农民的切身
利益，因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动机和思想顾虑。有的怕查出了田之后提高成份，
贫农怕升中农，中农怕升富农，富农怕升地主。有的农民得的田是宽田，窄田的人
怕吃亏，存有照比照瞒的思想。田地多则必然承担相应多的农业税，瞒田的人怕报
出了田负担不起(怕受罚)，没有瞒田的人，抱有一种“个人自扫门前雪，害别人做
么事”的思想。乡干部存有本位思想，怕查出瞒田丢面子。贫农想多进田，因而害
怕产量评高了少进田。②佃中农怕多抽田，地富怕查出田加罚多累进，算往年陈
粮。不仅不同阶层的人出于不同目的瞒田，就是在不同集体中，也存在着瞒田现
象，不同的垮、房怕把产量评高了本垮本房吃亏。在新洲县，据县人民政府最初对
1951年查评工作的规划，“查田评产工作重点，应放在查田上面，同时兼顾评产，
而查田的重点可放到地富方面，贫、雇、中农主要号召自报民主评议”。[10]瞒田
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瞒田的方法也是多样的。 
    区乡交界的田地，容易成为纳税的死角，成为农民瞒田的来源之一。建国初，
田地的计量单位不统一，很多农民将亩宽的田地报成原有老亩(或叫亩)，所报数字
比田地实有亩数少。③山地、荒地因为一贯不以亩计算，隐瞒现象也比较普遍。更
隐蔽、不容易被发现的一种瞒田方式是瞒零不瞒整、瞒好不瞒坏，如将3斗3升地报
成3斗。 
    当时的地主也采取一些尽可能的手段来瞒田。有的是地主利诱农民瞒田：新洲
县李集徐家乡地主李荣记有稞田8石5斗3升，让佃户们只报5斗2升6合，还说：报少



些，你们少代交些粮，我也少减点租，两边都划得来，况且减租只是今年一回，你
们是子孙万代的。有的是集体组织瞒田：辛冲五福村吴寿一湾伪保长，组织全湾按7
折瞒报。政府如查出一家的田，由大家公认，坚决不报第二家，如政府捉去了伪保
长，每天规定斤半肉的辛劳。[5] 

瞒田现象的普遍性正好证明了查田定产所面对的社会势力的广度与复杂度，它的
推行也就意味着乡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的重建。不仅在查田定产过程中，农民感受
到国家意志的存在，而最后的登记造册，更是使农民通过纳税与国家直接发生关
联。查田定产使每个人都感受到国家意志，它在国家权力在基层得以确立的同时，
冲击了乡村社会旧有的价值体系，标明国家意志的不可抗拒，国家树立起了自己的
权威，它不再是“天高皇帝远”，而是进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真实的
力量。 

农村社会村与村之间、村庄内部在本位主义表现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利益驱动机
制，因为土地数量的多寡和常年应产量的高低，直接涉及到农业税的征收和各家各
户的实际收益。而且，农村还存在一种无形的互相监督机制，各乡、村、湾、户各
自拥有多少田亩或者田亩的质量、等级如何，都暴露在大众的视野里，一览无余，
很难有特别大的隐瞒行为，即使有，也会很快被揭发，因此，这种查田评产的结
果，一般还是可信的。 
    查田定产明显有利于国家农业税的征收。土改造成了一个比较平均占有农地的
农村，随着农业合作化的推行，这种个体小农经济形式很快消失，但是查田定产的
影响则不同，它不但直接关系到当时农民所得土地的数量和质量，更关系到农业税
的征收、国家与农民二者之间的关系，官方推行查田定产最初和最直接的动因是出
于征收农业税的需要。土地的亩数和产量一旦固定，被写进土地册，载入档案，便
成为农民依率纳税和国家征税的依据。    另外，查田定产所核定的田地数和产量
数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入社土地产量的评定和土地报酬的获得量以及包工包产
提供了依据。 

查田定产一般采用自报和抽查抽丈相结合的方法，没有全面进行科学的、精确的
测量，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概数，成为某些矛盾滋生的根源。如新洲区白溪乡查
田定产的时候，有些湾子的田地丈量(普丈)了，有些湾子是按标准亩折合的，悬殊
很大，如姚家有30多亩田地，每亩只等别湾7升5合，块与块之间也有出入。查田定
产的不公对于合作化有一定的影响。当白溪乡组建了第八高级农业社、实行常年包
工包产时，社员普遍的一种思想倾向是要宽田不要窄田，只好将全社的弓口大小进
行了调整。这样必然又会浪费很多的人力。[11] 

 
注释： 

①常年应产量是指各种土地根据其自然条件和当地一般经营及种植习惯，在平常
年成下，全年所应收获的产量。参见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农业税土地面积及常年
应产量订定标准的规定》(1950年9月17日)，《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手册》(第一
辑)，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编印，1951年7月15日，第14页。 

②也有个别贫农雇愿意将佃田的产量评高。新洲县长岭乡土改时，贫农高桂庭有
意将佃田的产量评高些，如有6升好田常年产量谷4石5斗，他要评为6石，目的是别
人不要他要。《新洲县第二区长岭乡1951年12月2日至1952年1月25日土改情况》
(1952年1月8日)，新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7。 

③新洲县潘塘桃源乡五村王先明3斗田(亩)，但按产量及面积计算，该田有3斗5
升，他隐瞒不报，还说我那田一向是那多亩。据检查，当时这样的例子很多。《新
洲县1951年秋征工作总结报告》，新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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